
建设单位名称 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地址 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濡须路与渡江路交叉口东南侧

评价报告名称
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2万吨生物质聚乳酸特种纤维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项目简介

聚乳酸纤维是以玉米、小麦、甜菜等含淀粉的农产品

为原料，经发酵生成乳酸后，再经缩聚和熔融纺丝制成.

聚乳酸纤维是一种原料可种植、易种植，废弃物在自然界

中可自然降解的合成纤维。它在土壤或海水中经微生物作

用可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燃烧时，不会散发毒气，不会

造成污染，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纤维。其织物面料手

感、悬垂性好，抗紫外线，具有较低的可燃性和优良的加

工性能，适用于各种时装、休闲装、体育用品和卫生用品

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19

日，厂址位于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濡须路与渡江路交叉口

东南侧。公司以同济大学材料与科学工程学院纳米与生物

高分子材料研究所为技术依托，专门从事生物材料、生物

纤维及制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为满足市场需要，顺应

市场走势，安徽同光邦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32970

万元在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新建“年产2万吨生物质聚乳酸

特种纤维建设项目”，该项目于2018年8月6日已取得安徽

巢湖经济开发区经贸发展局备案（巢开经[2018]76号），

项目代码：2018-340164-28-03-020303。目前企业已完成

项目厂房建设和设备设施安装等前期工作。

建设单位

职业卫生管理机构
综合部

评价过程

我公司依据防护设施设计方案启动评价工作，相继开展了防护设施

设计报告编制及内审，并于 2023.4.22 通过了建设单位组织的专家

技术评审。



评价结论与建议

5.2 预期效果评价

依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

类管理目录的通知》（国卫办职健发〔2021〕5 号）规定的要求，拟

建项目行业类别归类于第三大项制造业中“（十六）C28 化学纤维制

造业—C283 生物基材料制造”，属于职业病危害程度一般建设项目。

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针对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采用多种

职业卫生防护措施，项目建成投产后，生产操作环境中一氧化碳浓

度预测能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1部分：化学因

素》（GBZ 2.1-2019）标准要求；预测作业场所噪声、高温、工频

电场物理因素强度预测能符合《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2.2-2007）标准要求。

通过对该项目的工程分析，参考本次设计各项职业病防护设施的性

能参数指标，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项目总体职业卫生防治措施应满

足国家法律法规与标准规范要求。

建设单位除进一步抓好职业卫生管理等环节外，尤其要加强操作人

员的岗位技术培训及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操作

人员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操作人员

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正确穿戴个人防护用品。操作人员上岗

前必须进行技术培训和职业卫生培训，以确保操作人员身体健康。

同时开展职业健康监护，及时发现职业禁忌证和疑似职业病病例，

以采取有效防控措施。

5.3 建议

（1）本报告评审通过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关于做好建设项目职

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的通知》（合卫职健〔2020〕81 号）的规

定，形成书面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工作过程报告并存档备查。

（2）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评审通过的设计和有关规定组织职业病防护

设施的采购和施工。

（3）该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在完成评审后，项目生产规模、工

艺等发生变更导致职业病危害风险发生重大变化的，建设单位应当

对变更的内容重新进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和评审。

（4）该项目完工后，需要进行试运行的，其配套建设的职业病防护

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试运行。试运行时间应当不少于30日，

最长不得超过 180 日，国家有关部门另有规定或者特殊要求的行业

除外。建设项目在竣工验收前或者试运行期间，建设单位应当进行



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5）建设单位应当对职业病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经常性的

维护、检修和保养，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不得擅自拆除或者停止

使用。

（6）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应当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门申报职业

病危害因素项目，并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时

间
2023.4.22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

见

专家组同意《设计》通过技术评审。编制单位按照上述建议及专家

提出的其他意见对《设计》进行修改，经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后，

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并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落实。


